
  

 

 

檔 案 移 交 檔 案 中 心 須 知  

檔 案 移 交 程 序  

步 驟 1： 向 檔 案 中 心 提 交 申 請 (Subm i t  Ne w  Tr ans f er  R eq u es t )  

 政 府 部 門 如 欲 把 檔 案 移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的 檔 案 中 心 暫 存 ， 他 們 須 透

過 貯 存 空 間 配 置 及 檔 案 中 心 資 訊 系 統  ( S ARC IS )向 檔 案 中 心 提 出 申 請 。

如 申 請 移 交 的 檔 案 少 於 600 箱 ， 部 門 應 在 擬 定 檔 案 移 交 日 期 前 三 個 月

提 出 申 請 。 如 欲 一 次 過 移 交 60 0 箱 或 以 上 的 檔 案 ， 部 門 應 在 擬 定 檔 案

移 交 日 期 前 六 個 月 提 出 申 請 。  

2 .  部 門 於 S ARC IS 提 交 申 請 時 ， 需 詳 細 列 出 擬 定 移 交 的 檔 案 資 料 ，

供 日 後 檢 索 及 存 廢 之 用 。 部 門 應 為 每 一 個 批 次 的 檔 案 ， 獨 立 遞 交 申 請

以 及 填 寫 「 檔 案 轉 移 清 單 」 ( R ec o rd s  T r an s f e r  L i s t )。 部 門 在 填 寫 「 檔

案 轉 移 清 單 」 時 ， 可 選 擇 以 個 別 案 卷 / 項 目 或 以 個 別 紙 箱 (順 序 編 號 )的

形 式 把 檔 案 表 列 。 以 個 別 案 卷 /項 目 或 以 個 別 紙 箱 (順 序 編 號 )的 形 式 填

寫 檔 案 轉 移 清 單 的 樣 本 分 別 見 附 錄 3 及 4。  

3 .  以 個 別 案 卷 / 項 目 開 列 檔 案 涉 及 的 文 書 工 作 較 多 ， 但 日 後 提 取 檔

案 時 ， 可 按 個 別 案 卷 / 項 目 提 取 。 以 每 紙 箱 為 單 位 的 表 列 方 法 可 簡 化

填 寫 程 序 ， 但 部 門 日 後 提 取 檔 案 時 ， 只 能 按 箱 提 取 。 在 決 定 表 列 方 法

時 ， 提 取 率 、 提 取 量 及 提 取 方 式 ( 如 以 外 判 方 式 或 以 部 門 內 部 資 源 提

取 (包 括 運 輸 車 輛 及 人 手 ) )是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但 如 打 算 移 交 的 檔 案 為

「 有 潛 在 歷 史 價 值 或 已 確 定 有 歷 史 價 值 」 的 檔 案 ， 包 括 在 檔 案 存 廢 期

限 表 (R e co r ds  R e t en t i on  an d  D i sp os a l  A u t ho r i t y( R M O 2 ))內 註 明 最 終 存

廢 安 排 為 R P  (R ev ie w  b y  P ub l i c  R e co r ds  O f f i c e (PR O )) ,  RAP  (R ev i e w  

b y  A ge n c y  a n d  PRO )  及 PP  (P e rm a ne n t  r e t e n t i on  b y  PR O )的 檔 案 ， 為

方 便 日 後 把 檔 案 移 交 歷 史 檔 案 館 作 審 核 及 保 存 ， 部 門 必 須 以 個 別 案 卷 

/項 目 形 式 把 檔 案 表 列 。  

以 個 別 案 卷 /項 目 表 列 檔 案 (每 個 案 卷 /項 目 一 個 順 序 編 號 )  

4 .  如 以 案 卷 /項 目 表 列 ， 部 門 應 －  

( a )  為 每 個 案 卷 /項 目 編 配 一 個 編 號 (順 序 編 號 － 即 S e r i a l  N o .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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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案 卷 / 項 目 背 面 封 皮 的 右 下 方 清 楚 寫 或 印 上 順 序 編 號 及 批

次 號 碼 ( De po s i t  No . )， 字 體 大 小 不 能 夠 少 於 36  (見 附 錄 1 )；  

( c )  把 已 編 號 的 案 卷 /項 目 順 序 裝 箱 (見 附 錄 1)， 在 紙 箱 面 的 藍 色

長 方 格 上 填 上 紙 盒 號 碼 、 部 門 檔 案 類 別 編 號 (RM O2 上 的 

A RS  N o . )、 批 次 號 碼 及 順 序 編 號 。 詳 請 參 閱 附 錄 2 甲 項 ； 及  

 ( d )  確 保 上 述 的 編 號 及 號 碼 等 清 楚 及 容 易 辨 認 。  

按 箱 表 列 檔 案 (每 箱 一 個 順 序 編 號 )  

5 .  如 檔 案 按 箱 表 列 ， 部 門 應 －  

( a )  每 箱 編 配 一 個 編 號 (順 序 編 號 )；  

( b )  在 紙 箱 面 的 藍 色 長 方 格 上 清 楚 塡 上 順 序 編 號 ( 即 紙 盒 編 號 ) 、

部 門 檔 案 類 別 編 號 ( RM O2 上 的 AR S  N o . )及 批 次 號 碼 。 詳 請

參 閱 附 錄 2 乙 項 ； 及  

( c )  確 保 上 述 的 編 號 及 號 碼 等 清 楚 及 容 易 辨 認 。  

6 .  部 門 在 移 交 檔 案 前 ， 須 向 檔 案 中 心 提 交 第 4 或 5 段 所 提 及 已 寫 或

印 上 編 號 及 號 碼 等 的 案 卷 / 項 目 背 面 封 皮 或 紙 箱 的 樣 本 或 相 片 ， 以 便

該 中 心 查 核 。 在 查 核 後 ， 檔 案 中 心 會 聯 絡 部 門 確 定 移 交 檔 案 日 期 。  

7 .  部 門 可 透 過 SARC IS 查 看 及 更 新 已 提 交 的 申 請 (S ubm i t t e d  

T r a ns f e r  R eq u es t )， 檔 案 中 心 在 確 定 移 交 檔 案 日 期 後 ， 會 透 過 S AR C IS

用 電 郵 通 知 部 門 。 在 移 交 檔 案 當 日 ， 部 門 需 透 過 S ARCIS 列 印 一 份 移

交 檔 案 通 知 (D e l iv e r y  No t e )  和 檔 案 轉 移 清 單 詳 細 列 表 (T r ans f e r  

D e t a i l )， 並 交 予 檔 案 中 心 ， 讓 中 心 核 對 清 單 及 移 交 來 的 檔 案 。 檔 案 中

心 在 收 妥 檔 案 後 ， 會 經 S AR C IS 確 認 作 實 。 移 交 檔 案 通 知 (D e l iv e r y  

N o te )和 檔 案 轉 移 詳 細 列 表 (T r a ns f e r  D e t a i l )樣 本 分 別 見 附 錄 5 及 6。  

8 .  檔 案 中 心 會 因 應 貯 存 情 況 安 排 檔 案 移 交 日 期 ， 如 遇 上 大 量 貯 存 需

求 ， 檔 案 中 心 須 一 段 較 長 時 間 才 能 安 排 檔 案 移 交 。 因 為 對 檔 案 中 心 暫

存 服 務 的 需 求 時 有 變 動 ， 所 以 部 門 應 耐 心 等 候 檔 案 中 心 的 通 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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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驟 2： 把 檔 案 裝 箱  

9 .  在 收 到 檔 案 中 心 的 確 認 移 交 通 知 後 ， 部 門 應 根 據 表 列 次 序 將 檔 案

裝 箱 。 為 避 免 損 毀 已 載 有 檔 案 的 紙 箱 ， 部 門 不 應 把 紙 箱 疊 起 存 放 。 最

佳 做 法 是 在 收 到 檔 案 中 心 檔 案 移 交 通 知 後 才 儘 快 把 檔 案 裝 箱 。  

1 0 .  所 有 移 交 檔 案 中 心 的 檔 案 須 以 標 準 紙 箱 盛 載 。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起 ，

部 門 可 直 接 向 合 約 紙 品 商 購 買 標 準 紙 箱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刊 載 於 本 部 門 網

頁 h t t p  : / / g r s .h os t . c c go . hk s a r g / s e r v i ce _ s t o r a ge . h tm l 上 的 有 關 資 料 。  

1 1 .  每 個 載 有 檔 案 的 紙 箱 ， 其 重 量 不 可 超 逾 10 公 斤 ， 以 避 免 因 紙 箱

過 重 而 引 致 工 傷 。 紙 箱 在 盛 載 檔 案 後 ， 應 剩 餘 不 少 於 2 厘 米 的 空 間 ，

以 方 便 提 取 檔 案 ( 見 附 錄 1 ) 。 如 發 現 部 門 移 交 檔 案 中 心 的 紙 箱 重 量 超

逾 10 公 斤 ， 部 門 會 被 要 求 即 時 按 規 定 把 檔 案 重 新 裝 箱 以 及 更 新 檔 案

轉 移 清 單 上 的 有 關 資 料 。 檔 案 中 心 不 會 接 受 部 門 移 交 任 何 不 符 合 上 述

要 求 的 紙 箱 或 批 次 。  

1 2 .  如 部 門 擬 定 移 交 檔 案 中 心 的 檔 案 的 保 安 級 別 為 限 閲 級 別 ， 部 門 必

須 將 紙 箱 開 口 的 位 置 封 密 ， 並 在 箱 面 藍 色 長 方 格 附 近 蓋 上

「 R es t r i c t ed 」 或 「 限 閱 」 字 樣 以 資 識 別 。 檔 案 中 心 不 會 接 受 部 門 移

交 任 何 不 符 合 上 述 要 求 的 紙 箱 或 批 次 。  

1 3 .  根 據 物 流 署 的 廢 紙 回 收 合 約 條 款 ， 銷 毀 限 閱 檔 案 時 需 有 一 名 部 門

人 員 監 察 整 個 銷 毀 過 程 。 由 於 銷 毀 這 類 級 別 的 檔 案 數 量 與 日 俱 增 ， 政

府 檔 案 處 在 人 手 缺 乏 情 況 下 ， 有 可 能 要 求 部 門 派 員 親 自 監 察 銷 毀 過

程 。  

步 驟 3： 把 檔 案 運 送 至 檔 案 中 心  

1 4 .  部 門 應 在 已 安 排 的 檔 案 移 交 日 期 ， 準 時 把 檔 案 運 送 到 檔 案 中 心 。

部 門 須 負 責 下 列 安 排 及 開 支 ：  

( a )  安 排 交 通 工 具 運 送 檔 案 往 檔 案 中 心 ；  

( b )  提 供 勞 工 ， 把 紙 箱 放 置 在 檔 案 中 心 人 員 指 定 的 檔 案 儲 存 架

上 ； 及  

( c )  最 少 委 派 一 名 部 門 人 員 監 督 檔 案 運 送 及 上 架 過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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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在 檔 案 送 交 檔 案 中 心 後 ， 檔 案 中 心 會 核 對 移 交 檔 案 通 知 ( D e l i ve r y  

N o te )  和 檔 案 轉 移 詳 細 列 表  (T r a ns fe r  D e t a i l ) 的 資 料 ， 確 保 所 有 紙 箱

都 已 運 至 檔 案 中 心 。 最 後 會 經 S AR C IS 發 出 電 郵 通 知 部 門 確 認 收 妥 。  

1 6 .  有 關 透 過 S AR C IS 向 檔 案 中 心 提 出 移 交 檔 案 申 請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

h t t ps  : / / s a rc i s . g r s .hk s a r g / s a rc i s / h e l p， 或 

h t t p  : / / g r s . ho s t . c c go . hks a r g / f i l e /T r a i n i n g _M at e r i a l _ Mo dul e _ I I_ f i n a l i s e d 
_ v 2 . pd f  （ 第 13 至 5 2 頁 ） 。  

( r e v 2 0 2 0 ) 

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 
 

預留 2 厘米空間  

 

3 0 厘米 
 

   
   

 3 8 厘米
 

A
 1 5 6 / 1 5 / 2 / 1

2 5 厘米 

檔案向下擺放 

每個檔案背面下半

部右手面順序編號 
( A R S N o . / D e p o s i t N o . / 
S e r i a l N o . ) 字體大小
不能夠少於 3 6 

附 錄  1  



 

 

  

 
 
 
 
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 

   

  
 

 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

 

   

 
       

          

厚度逾 4 厘米的案卷用繩束紥 

怎樣標記紙盒 附 錄 2

檔案資料
部門檔案類別編號 (A . R . S. No . ) : A 1 56 / 1 5 紙盒號碼 (B o x N o . ) : 1
批次編號 (D e p o s i t N o . ) : 2 盒內案卷總數 (T o t a l No . o f F i l e s i n t h e B ox ) : 1 0 

紙盒號碼

部門檔案

類別編號

批次編號

甲項 (以案卷 /項目表列 ) 

G O V E R NM E N T R E C O RD S S E RV I C E 
H O N G K ON G 

1 

A156/15 

2/1-10

案卷 /項目順序編號 紙盒條碼標籤 

( B o x B a r c o d e N o . )

乙項 (按箱表列 )

Restr ic ted 

1 

A156/15 

2

紙盒號碼

部門檔

案類別

編號

批次編號 
紙盒條碼標籤 

( Box Bar c od e N o. )

Restr ic ted

GOVERNM EN T RECORDS SERVICE 
HONG KON 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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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

1 1 1 QS 1/1/96 
Construction 
Scheme I 

1/1/2003 31/12/2003 

1 2 1 QS 1/1/96 Pt.2 
Construction 
Scheme II 

1/1/2003 31/12/2003 

1 3 1 QS 4/30/1 
Site Instruction 
Architect 

1/1/2003 31/12/2003 

1 4 1 QS 4/30/2 
Site Instruction -
Engineer 

1/1/2003 31/12/2003 

2 5 1 QS 4/30/3 
Site Instruction -
Surveyor 

1/1/2003 31/12/2003 

2 6 1 QS 2/1/1 Inspection Form I 1/1/2003 31/12/2003 

2 7 1 QS 2/1/1 Pt.2 Inspection Form II 1/1/2003 31/12/2004 

2 8 1 QS 3/1 
Construction 
Material 

1/1/2004 31/12/2004 

: : : : : : : 

110 333 1 QS 18/1/3 
Return from 
Contractor 

1/1/2004 31/12/2004 

110 334 1 QS 20/1/1 Progress Meeting I 1/1/2004 31/12/2005 

110 335 1 QS 20/1/1 Pt.2 Progress Meeting II 1/1/2005 31/12/2006 

110 336 1 QS 20/1/1 Pt.3 
Progress Meeting 
III 

1/1/2005 31/12/2006 

110 337 1 QS 21/1 
Check Survey 
Results 

1/1/2005 31/12/20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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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3 - 414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25 101 125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26 126 - 151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70 152- 221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447 1000 - 1446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20 1173 - 1192/03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3 31/12/2003 

13 1310 - 1320/03 
1 - 2/04 

Inspection 
Forms 

1/1/2003 31/12/2004 

22 301 - 32204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4 31/12/2004 

3 645 - 647/04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4 31/12/2004 

2 1990 - 1991/04 
Inspection 

Forms 
1/1/2004 31/12/2004 








